
意見交流階段，本府工程查核小組秘書單位工務局宣導事項： 

壹、鑒於近期發生重大公共工程工安事故，請各機關就所屬公共工程加

強並落實下列事項: 

一、勞動部 110年 2月 17日修正之「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技術指

引」(另含解說手冊)，請工程主辦機關及專案管理單位、設計監造

單位於工程源頭，如工程設計、施工規劃等階段，依據該技術指引

及手冊實施施工風險評估，且於開工前與施工廠商討論與管控。 

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6年 8月 28日修正之「公共工程安全衛

生項目編列參考附表」，請各工程主辦機關於規劃設計時，據以量

化並核實編列安全衛生費用。 

三、勞動部 103年 12月 30日修正「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

業要點」，已規定機關、規劃設計單位、監造單位及廠商等應辦理

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請工程主辦機關據以納入契約落實執

行。 

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正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於附錄 2工地

管理載有工地負責人、人員及機具管制、工地環境清潔與維護及交

通維持及安全管制措施等規定，且廠商每日施工前應辦理勤前教

育、危害告知、勞工保險資料、教育訓練紀錄及個人防護具等檢查

事請，並記載於施工日誌，未辦理或無合格勞保資料者，不得使勞

工進入工地，以建立每日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檢查及確認機制。 

五、個案工程執行過程除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辦理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外，可參考勞動部「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勞工有立即發

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之內容，就墜落、成電、倒塌、崩塌、火

災、爆炸、中毒、缺氧等常見職災類型，加強相關防護措施及管理

作為。 

六、請檢視工程影響範圍（工區內、外）之各項安全危害因子，並予消

除或嚴加管控，以避免發生事故。 

七、公共工程職業安全管理，除透過相關法規加以規範外，仍須各工程

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單位、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落實督導與執行，

強化工安危機意識，以確保工地人員安全。 

貳、QR-Code請更新為最新格式即「行動版通報網頁」及 2億元以上才

須增貼之「標案專屬全民督工 QR-Code」 



 

 

 

參、敬請踴躍報名參選臺南市政府第 3屆公共工程優質獎。（承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採購品管科，承辦人:王建泰，電話:06-2991111

分機 8958） 


